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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要點第四點、第五點、
第十三點修正規定 

四、  送出基地以下列土地為限： 

（一） 公園用地。 

（二） 兒童遊樂場用地。 

（三）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四） 綠地。 

（五） 廣場用地。 

（六）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七） 計畫道路用地及人行步道用地。 

（八） 經本府教育局同意取得之學校用地。 

（九） 都市計畫表明應予保存之建築所定著之土地。 

（十） 經本府文化局公告有保存價值之建築所定著之土地。 

前項第一款至第七款之土地作為送出基地者，應經本府工務

局或其他道路主管機關同意取得，道路主管機關並得訂定相關作

業標準。 

五、  接受基地以下列地區或土地為限： 

 (一)都市計畫指定之地區。 

 (二)位於住宅區或類似用途使用分區之土地，且符合下列各款情形

之一： 

  1.基地臨接寬度八公尺以上之計畫道路、廣場用地（兼供道路

使用），連續臨接長度應達二十五公尺以上或達基地周長之

六分之ㄧ以上，且面積達五百平方公尺以上。 

  2.基地臨接寬度達十公尺以上未達二十公尺之計畫道路、廣場

用地（兼供道路使用），連續臨接長度應達二十五公尺以上

或達基地周長之六分之ㄧ以上，且面積達一千平方公尺以

上。 

  3.基地臨接寬度達二十公尺以上之計畫道路、廣場用地（兼供

道路使用），連續臨接長度應達二十五公尺以上或達基地周

長之六分之ㄧ以上，且面積達一千平方公尺以上。 

 (三)位於商業區或類似用途使用分區之土地，基地臨接寬度達十二

公尺以上之計畫道路、廣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連續臨接

長度應達二十五公尺以上或達基地周長之六分之ㄧ以上，且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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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達一千平方公尺以上。 

 (四)位於工業區或類似用途使用分區之土地，且符合下列各款情形

之一： 

 １.基地臨接寬度達十二公尺以上未達十五公尺之計畫道路、廣

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連續臨接長度應達二十五公尺以

上或達基地周長之六分之ㄧ以上，且面積達一千平方公尺以

上。 

 ２.基地臨接寬度達十五公尺以上之計畫道路、廣場用地（兼供

道路使用），連續臨接長度應達二十五公尺以上或達基地周

長之六分之ㄧ以上，且面積達一千平方公尺以上 

 (五)位於其他使用分區之土地，基地臨接寬度達十五公尺以上計畫

道路、廣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連續臨接長度應達二十五

公尺以上或達基地周長之六分之ㄧ以上，且面積達一千平方公

尺以上。但經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確認，其使用分區具第

二款至第四款使用分區之類似用途者，不在此限。 

      前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接受基地，其檢討臨接之計畫道路或廣

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尚未開闢者，應於接受基地側闢建寬度達

八公尺以上，並連通至已闢建寬度達八公尺以上之道路。 

接受基地符合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接受基地情形之一時，如臨

接二條以上計畫道路或廣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者，得擇一檢

討。 

第一項之接受基地如跨越二種以上使用分區，面積及基地周長

得合併計算。 

      第一項之接受基地不得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一)位於農業區、河川區、風景區、保護區等其他非都市發展用地。 

 (二)都市計畫規定禁止容積接受地區之土地。 

 (三)古蹟所定著土地或古蹟保存區之建築基地。 

 (四)臨接古蹟所定著土地或古蹟保存區之建築基地。 

 (五)隔道路臨接古蹟所定著土地或古蹟保存區之建築基地。(如附

圖一所示) 

十三、  經主管機關審查合格所核發之容積移轉試算函，其有效期

限為自函文送達之次日起算一年。 

        申請人應於有效期限內辦畢實施辦法第十七條規定之各款

事項及都市設計審議，並檢附相關資料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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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移轉許可函。 

        未依前項規定於期限內取得容積移轉許可函者，應於期限

屆 滿前，檢附事由及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展延一年，並以

一次為限；逾期未申請或申請未經核准者，該試算函自期限屆

滿之日起，失其效力。 
 


